农业行政处罚流程图

当场送达当事人
（2名以上持证执法人员）

当场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
接受处罚
送达当事人，2名以上持证执法人员
符合听证程序条件（个人一万元、法人或组织十万元），并在5日内提出听证
听证程序
填写《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》（普通），报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批准，指定2名以上持证执法人员
简易程序
（2名以上持证执法人员）
送达当事人，2名以上持证执法人员
现场堪验、调查询问、抽样取证、证据登记保存、查封（扣押），2名以上持证执法人员
在边远、水上和交通不便的地区按普通程序实施处罚时，采用即时通讯方式，报请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，报批记录必须存档备案。
违法事实确凿，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200元以下、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30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。
案件来源：监督检查职责，投诉、举报，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等。
受理后七日内指派2名以上执法人员核查。
普通程序
立案（受案之日起七日内立案， 特殊情况经审批可以延长七日）

案件受理
当事人在收到《告知书》后3个工作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
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》，报处罚机关负责人审批
举行听证会
制作《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》，举行听证会七日前告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和地点
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移送有关部门
不予处罚
制作《案件处理意见书》，报本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审批；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，须本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
移送
案卷归档
接受处罚
制作《行政处罚结案报告》，报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批准结案
逾期仍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，制作《强制执行申请书》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，制作《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》，送达当事人
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不予处罚
制作《行政处罚听证会报告书》，连同《听证笔录》，报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审查

